
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

———以 《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

程 苏 东

摘　要：根据文本生成的不同方式，《史记》可分为司马迁独立创作的原生型

文本和他根据既有文本编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对于后者而言，司马迁通过各种形

式的 “钞撮”，将来源驳杂、功能迥异的各类经传、诸子及谱牒文献 “重写”为语

体风格、叙事体例、价值立场大体一致的有序文本。在钞撮的过程中，难免在其文

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 稍 存 疏 漏，在 不 同 程 度 上 留 下 了 一 些 “失 控 的 文 本”。

这些失控的文本展现了编钞者试图构建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为我

们进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编钞者文本编纂意图和方式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

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文 学 批 评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视 角。发 现 并 对 这 些 个 案 进 行 类 型 化 研

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司马迁编纂 《史记》的过程，也是我们认识这类衍生

型文本文学价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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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失控的文本”这一概念是我在研究 《汉书·五行志》体例问题时产生的想法。

班固以刘向 《洪范五行传论》为基础，试图纂集董仲舒 《春秋》灾异说、许商 《五

行传记》、刘歆 《洪范五行传论》等不同系统的灾异学论著，整合成具有集大成性质

的西汉灾异学总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而言，《汉书·五行志》属于典型的在既有文

献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衍生型文本”，而从其文本形态的层面来说，一方面，班氏未

能确立一个真正可容纳诸家异说的编排体例，另一方面，其志文内部也存在自乱体

例的现象，两者导致最终呈现出的文本体例乖戾，灾异事例重复、错置之处不一而

足，① 具有鲜明的 “异质性”。可以说，《汉书·五行志》的成书形态显然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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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的预期，作为 “钞者”① 的班固并未真正控制这个由他生成的文本，我们见到

的是一个 “失控的文本”———文本的编钞者在整合多元文本来源，或尝试将某种意

识形态植入既有文本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真正弥合异质性文本的内在张力，文本常

呈现出割裂、重复、冗余、突兀、矛盾等多种失序现象，对于编钞者而言，文本处

于不同程度的 “失控”状态。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笔者曾经展开过个案研究的 《洪范

五行传》、《春秋繁露》“五行”诸篇、《毛诗正义》等。② 对于这些异质性文本，传

统的研究大多从辨伪学、校勘学、史源学层面展开，而在文学批评的传统视域 中，

这类文本一方面缺少所谓文学审美价值，另一方面自身又存在种种错谬、失序之处，

因此历来为文学评点、研究者弃而不顾。

然而 《史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随着唐宋以来 《史记》“古文典范”地位的逐

渐确立，特 别 是 近 代 以 来 《史 记》被 鲁 迅 先 生 定 位 为 “史 家 之 绝 唱，无 韵 之 离

骚”，③ 文学评点、研究者对于 《史记》的叙事艺术、人物塑造、语言风格、抒情传

统等文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精细的研究，但对于 《史记》中并不鲜见的文本 “失控”

现象，以及与此相关的司马 迁 如 何 “控 制 文 本”的 问 题，文 学 研 究 界 却 鲜 见 讨 论；

至于史学界从史源学层面展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相关研究却几乎从

未引入 “文学性”的考察维度。④ 似乎 《史记》文本生成过程的复杂性与其 “文学

·５６１·

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

①

②

③
④

所谓 “钞者”是指利用既有文本，以 钞 撮 等 形 式 创 造 新 的 书 面 文 本 的 知 识 人，是 文 本

进入书写 形 态 后 出 现 的 一 种 参 与 者 类 型。除 “钞 者”以 外，文 本 参 与 者 还 包 括 “作

者”、“述者”和 “写手”。关于这四种参与者的具体论述，参见程苏东：《写钞本时代

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关于三种文本的异质性及其 “失控”现象，参见程苏东：《〈洪范五行传〉成篇与作者

问题新证》，《国学研究》第３７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春秋繁露〉
“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史学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７期；《〈毛诗正义〉删定考》，《文
学遗产》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９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３５页。
《史记》史源学的研究可参考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阮芝生：《太史公怎样收集和处理资料》， 《书目集刊》１９７４年第７卷第４期；周虎

林：《史记著述的过程》，《司马迁与其史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５页；

Ｇｒａｎｔ　Ｈａｒｄｙ，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ｎｄ　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ｓ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６；Ｍａ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ｈｉｈ－Ｃｈｉ２４，‘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ｎ　Ｍｕｓ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９，ｖｏｌ．１１９，ｎｏ．４，ｐｐ．６７３－６７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Ｂｏｌｔｚ，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ｙｙ　Ｊｉｈ，”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ｖｏｌ．５６，ｎｏ．３，２００２，

ｐ．５７７；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曹峰、广濑薰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倪豪士：《一个 〈史记〉文本问题的讨论和一些关于 〈世家〉编写的推

测》，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４３３页。



性”问题是两个截然无关的领域内的论题，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学术现象，其背后

则反映出一种固有的研究理念：文学研究应围绕经典作家与经典文本展开，而经典

作家是不会犯错的，经典文本更不会是 “失控的文本”，作家的个人意志与其生成的

文本之间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是完全透明的。

然而，基于对上述文本展开的个案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对于异质性文本而言，

“钞者”与其生成的文本之间的确是存在障碍的，“失控”是这类文本中难以避免的

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在文本研究的视域中，我们恰可以通过这些 “文本失

控”的个案真切地了解司马迁、班固、孔颖达等 “钞者”曾经如何尝试整合那些具

有多元来源的异质性文本。换言之，这些 “失控的文本”珍贵地呈现了 “钞者”试

图建构 “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挫折与困境，而在笔者看来，“有序文本”

的构建过程本身，正是所谓 “文学性”的生成过程。因此，对于文本失控现象的研

究，不仅具有文献学、史源学层面的价值，更要求我们从叙事学、文体学、文学审

美等层面重新建立对于 “文学性”的理解。本文将以 《史记》中部分 “失控的文本”

为切入点，循此考察司马迁如何尝试 “控制文本”，并将通过对 《史记》文学研究中

“选择性失语”现象的分析，尝试构建对衍生型文本展开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一、《史记》文本失控现象举隅

从文本生成的层面来说，《史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司马迁独立创作的

原生文本，主要集中在汉以后的本纪、世家、列传与书表中，高本汉称之为 “独立

篇章”，此时司马迁的身份是 “作者”；另一类则是司马迁根据既有文本编纂而成的

衍生型文本，主要集中在秦以前的本纪、世家、列传与部分书表中，也包括他根据

《楚汉春秋》或其他宫廷档案编定的部分秦汉史传，高本汉称之为 “依赖性篇章”。①

此时司马迁的身份是整合多元文本的 “钞者”。通过各种形式的 “钞撮”，司马迁博

采 《尚书》、《诗经》、《春秋》三传以及先秦诸子文献，将其 “重写”（ｒｅｗｒｉｔｅ）为

语体风格、叙事体例、价值立场大体一致的史文，其苦心孤诣、匠心独运之处，并

不亚于 “独立篇章”部分。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司马迁在部分文本嫁接处、

补缀处或截取处的处理稍显粗糙，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 “失控的文本”，而发现

并对这些文例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司马迁编纂 《史记》的过

程，也是我们认识 《史记》衍生型文本文学价值的基础。根据文本失控的具体形态，

我们将其分为四类，以下逐一论述。

首先是前后重复之例。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典型者如 《五帝本纪》中论及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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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出身的部分：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

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 也。舜 耕 历 山，渔 雷 泽，陶 河 滨，作 什 器 于 寿 丘，就 时 于

负夏。

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

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①

这里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重合度，舜父、母、弟 “欲杀舜”的核心

论题，以及舜的应对方式，完全一致地出现在两节文字中，显然这并不符合文本叙

事的一般体例。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注意到，关于舜的早期经历，

有两种类型的经典叙事，一种见于 《尚书·尧典》：

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 ，不格奸。”②

这里强调了舜不幸的家庭环境以及他用以德报怨的方式维持家庭和谐的处事方式，

我们可称之为 “道德型”故事。另一种故事类型见于 《说苑·建本》：

孔子曰：“汝不闻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

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箠则待，大箠则走，以逃暴怒也……”③

类似记载又见于 《孔子家语·六本》，④ 这段材料虽然晚见于汉人所编著作，但考虑

到 《说苑》与 《孔子家语》以钞撮既有文献为主的编纂方式，可知其文本来源当肇

自先秦。与 “道德型”故事不同，这段故事主要强调舜在侍奉顽父、嚚母时的机智

与自我保护，突出其未至愚孝的特点，我们可称之为 “智慧型”故事。

从上举文例看来，就第一节而言，从 “舜父”至 “象傲”，比较接近 《尧典》的

叙述方式，从 “瞽叟爱”至 “受罪”，则是 “智慧型”故事的体现，最后 “顺事”至

“有解”，又回复到 《尧典》 “道德型”的叙事框架中。至于第三节，从 “舜父”至

“象傲”，以及 “舜顺”至 “孝慈”，显然是译写 《尧典》之辞，属于 “道德型”，而

“皆欲杀舜”和 “欲杀”之后的部分，则又引入 “智慧型”故事。可以说，这两节都

旨在融会 “道德型”和 “智慧型”故事，塑造舜 “孝而不愚”的完美形象，两者的

叙事功能是完全重合的。

但如果将两节内容仔细对比，则可以发现，第三节提供的所有核心信息，包括

恶劣的家庭环境、舜的孝顺及其智慧，在第一节中都已全部出现，而第一节与之相

比则多出 “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这一细节，而重要的是，这一细节不见于现存的任

何先秦典籍。在 《大戴礼记·帝 系》这 一 详 细 记 载 五 帝 帝 系、婚 配 信 息 的 文 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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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提到瞽叟再娶之事，而 《列女传·有虞二妃》、《汉书·律历志》等汉人著作在

提及舜母时，亦绝不言其系后母，甚至张华 《博物志》载：“《异说》云：瞽叟夫妇

凶顽而生舜……焉其在有胎教也？”① 明言舜为嚚母亲生。这些文例都可证 《史记》

所谓 “更娶”说不为汉晋多数学者所认可，司马迁此言即便有所本，其所据文本的

传播范围与权威性也一定是非常有限的，而特别在意史料来源权威性的司马迁对此

应该是有清楚认识的。

不过，如果从叙事学层面来看，“更娶”这一细节却完美地解释了舜的父母及其

兄弟何以待舜如此之恶劣，并使其父 “常欲杀舜”这一骇人听闻的信息得到了合理

化的解释———从白雪公主到灰姑娘，② “后母毒子”可谓各民族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

了。而这样看来，留存于 《史记》中的这两节叙述虽然功能基本相同，但内在属性

却存在根本差异：第一节是 更 加 “合 理”的 叙 述 方 式，而 第 三 节 则 是 更 加 “权 威”

的叙述方式——— “瞽叟更娶”虽然使得舜所在家庭的恶劣环境得到了合理解释，但

这一说法本身却缺乏可信的出处，至少在关于舜一生行藏的几种权威文本：《尚书》、

《孟子》、《五帝德》、《帝系》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说法。很显然，从 《史记》的行

文章法看来，这两节文字的并存恐非司马迁有意为之，而是他定稿时删汰未尽所留

下的 “失控的文本”。不过，这一 “失控”的文本个案帮助我们还原了司马迁在文本

编纂过程中一度面临的 “选择恐惧症”：一个合理的叙述，与一个可靠的叙述，究竟

应该选择哪个呢？从这两节文字都由道德型与智慧型文本缀合而成可知，两者都是

司马迁精心结撰的，但在文本的 “合理性”与 “权威性”之间，他举棋不定，难以

取舍，竟将这一选择永远留给了读者。

其次是内在逻辑未周之例。这一类型相对常见，如 《鲁周公世家》中的两处叙

述，其一为庄公三十二年 （前６６２）公子斑鞭荦事：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

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

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③

从司马迁的叙述来看，公子斑悦梁氏女而 “往观”之，而其圉人既知公子斑此行目

的，犹自墙外与梁氏女戏，则公子斑本人所处究竟为墙内墙外，便值得考虑。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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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１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０９页。
有趣的是，在１９２０年发现的 “厄伦堡手稿”以及１８１２年初版 《格林童话集·白 雪 公

主》中，格林兄弟最初设计的虐待白雪公主的人正是其生母。到１８１９年第２版中，生

母才被改为继母。这一改写行为同样显示出 “生母毒子”在叙事学上面临的困境以及

“后母毒子”这一 母 题 的 强 大 引 力。关 于 “后 母 毒 子”的 叙 事 学 研 究，可 参 见 Ｍａｒｉａ
Ｔａｔａｒ，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ｉｍ　ｍｓ’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２４９。
《史记》卷３３，第１８４４页。



在墙内，则此圉人公然与公子争偶，何其大胆！而斑之鞭荦，不可谓重。若斑亦在

墙外，则圉人之戏梁氏女，似助斑戏之也，若此则斑怒而鞭荦，更可见其无赖嘴脸。

总之，此节故 事 极 具 戏 剧 性，然 司 马 迁 于 此 叙 述 含 混 不 清，无 论 是 作 为 史 家 还 是

“小说家”，都有未竟之处。不过，如果将这段文字与其所据史源进行对比，则司马

迁语焉不详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

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

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①

从现存文本及 《史记》取材的基本倾向判断，这段材料应取自 《左传·庄公三十二

年》，对比两者，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差异，那就是在 《史记》中引起公子斑与圉

人荦争风吃醋的关键人物 “梁氏女”，在 《左传》中根本不存在！《左传》记述公子

斑之所以鞭责圉人，乃在于其自墙外戏 “女公子”，而这个女公子并非梁氏之女，而

是庄公之女、公子斑的姊妹。而且，《史记》中津津乐道的公子斑好梁氏女而往观之

一事，在 《左传》中也不存在，公子斑之所以前往梁氏，是为了观雩礼之讲习。总

之，司马迁绘声绘色描述的 这 个 桃 色 纠 纷，在 《左 传》中 完 全 呈 现 为 另 一 种 形 态。

那么，这种歧异是司马迁刻意改写的吗？抑或是司马迁有其他文本依据吗？我们认

为可能性都不大。事实上，从 “梁氏女”的称呼可以推知，司马迁之所以给予 《左

传》中的这段故事另一种叙述方式，是因为他误解了 《左传》原文，将 “讲于梁氏，

女公子观之”一句读作 “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又以 “说”释 “讲”，从而演绎

出一段男女情事。而这里司马迁误读的原因，恐怕是他对于 “女公子”这一说法并

不熟悉所致。《春秋公羊传·庄公元年》：“群公子之舍，则以卑矣。”何休注云：“谓

女公子也”，② “子”既可兼言男、女，则 “公子”亦可兼指男、女， 《左传》所言

“女公子”，正指庄公之女。

总之，由于司马迁误读 《左传》之文，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他又必须给予

公子斑鞭荦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只得将原本兄妹情深的故事敷衍为争风吃醋的桃

色纠纷，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刻意要如此塑造公子斑的形象，而是无心错误所致，故

由此产生的文本也属于 “失控的文本”。

其二为闵公嗣位事：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

庆父使圉人荦杀鲁公子斑于党氏。季友奔陈。庆父竟 立 庄 公 子 开，是 为 湣 公。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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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马迁的叙述，闵公之立，实为庆父、哀姜之谋，哀姜先立其娣之子，又以与

庆父 “通益甚”，感情日笃，乃复与庆父谋杀娣子，改立庆父，此女之狠毒，殆非寻

常男子可及。然而如果我们读 《左传》，似乎事情又是另一种形态：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

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 之 子 也，故 齐 人 立 之。共 仲 通 于 哀 姜，哀 姜 欲 立 之。

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

而葬之。①
《左传》之言有两点与 《史记》不同：第一，《左传》以闵公之获嗣归因于齐人拥立，

这也与其所载闵公即位后首先 “及齐侯盟于落姑”一事相呼应，大抵可信。而 《左

传》与 《史记》在叙述庆父弑君之前都言及，庄公临终前问嗣于叔牙，叔牙以为庆

父宜立，并提出 “一继一及，鲁之常也”，说明庆父以兄弟相及，与公子斑以子 继

位，原本就是可供选择的两种继承方式，庆父既已杀掉作为 “继君”的公子斑，就

表明他决意要依 “一继一及”之传统自取君位，故实在难以想象仅仅因为与哀姜的

感情，他就放弃自己的继位权改立公子斑， 《史记》之记载不若 《左传》合理。第

二，《史记》将庆父与哀姜之 “私通”分为两个阶段，有所谓 “通益甚”之说，且将

庆父与哀姜之立、杀公子开均与私通之事结合起来，但 《左传》中仅一言 “私通”，

未分为两阶段。显然，司马迁虽然依据 《左传》，但他叙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而他的故事较 《左传》更为离奇、更具戏剧性，似乎也更具 “文学性”。那么这种改

造是否可以视为他 “小说家言”的想象，或者是另有所据呢？在笔者看来，这些解

释当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更合理的解释，则是司马迁误读了 《左传》中的一句话，

那就是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

这里先后出现两个 “立之”，第一个 “之”所指为闵公，第二个 “之”所指则是 “共

仲”，即庆父。哀姜既与庆父私通，则其所欲立者，自始至终皆为庆父，并无先欲立

闵公之意，闵公之嗣位端赖齐人之功。但从司马迁的叙述看来，他显然认为 《左传》

“哀姜欲立之”的 “之”亦 遥 指 前 文 “闵 公”，故 有 所 谓 “欲 立 哀 姜 娣 子 开”之 说。

参诸 《左传》上下文，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司马迁的理解是错误的。

由于未能充分理解 《左传》文意，因此在司马迁看来，哀姜先立闵公而复杀之

的行为怪异难解，似乎只得以其与庆父 “私通”程度的变化来解释闵公命运的转变，

这并不是司马迁有意改写 《左传》文本，而是为了迁就 “他所理解的 《左传》文本”

而进行 的 “弥 缝”。在 这 一 个 案 中，并 非 司 马 迁 掌 控 文 本，而 是 文 本 掌 控 了 司 马

迁——— 《左传》文本暗含的歧义指向正是迫使司马迁运用其想象力重建叙事逻辑的

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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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 “文本失控”的表现是文辞突兀、失实或冗余。例如 《卫康叔世家》中

关于卫宣十八年 （前７０１）宣公杀伋子之事：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

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

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

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①

这段材料主要依据 《左传·桓公十六年》：

初，卫宣公 烝 于 夷 姜，生 急 子，属 诸 右 公 子。为 之 娶 于 齐 而 美，公 取 之，

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②

当然，《左传》并未指出卫宣公曾立急子为太子，《史记》之说恐有其他依据，但我

们这里关注的是关于宣姜的指称问题。《左传》在述及宣公夺齐女之后，即言 “宣姜

与公子朔”云云，显然此 “宣姜”即右公子原为急子娶于齐者，《左传》虽无特别解

释，但考虑到齐国姜姓，则宣姜之为齐女，不言自明。但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叙述

中改称 “宣姜”为 “宣公正夫人”，以 “宣姜”从夫谥看来，这一改写并无错讹，但

从叙事学层面看，其前文皆以 “齐女”称宣姜，且在叙述中从未言及齐女为 “正夫

人”事，则此处径以 “宣公正夫人”为辞，隐其母姓，反令读者疑惑此 “宣公正夫

人”与齐女是否为一人，这一改笔多少造成了行文的突兀。

又如 《卫康叔世家》中关于师曹诵 《巧言》事：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于公，公

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

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

师曹歌 《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

卫献公。③

这段材料主要根据 《左传·襄公十四年》：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

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

《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

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④

这里司马迁将 《左传》“初，公有嬖妾”的倒叙部分移置前文，其 “献公十三年”的

编年则 《左传》未见，恐别有所据。至于献公命太师所歌 《巧言》之卒章，其辞为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杜预注指出，献公乃 “欲以譬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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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河上而为乱”，① 由于其辞激烈刻薄，太师为免献公与孙文子之矛盾激化，故拒绝

歌诗，而师曹因有宿怨在心，故主动请缨，而且 《左传》特别强调，为确保孙蒯能

够充分理解 《巧言》卒章之文意，师曹弃 “歌”而改用清诵之方式，以使其文辞更

加清晰入耳。总之，《左传》中师曹主动 “请为之”，及其 “遂诵之”，都充分体现了

由于献公构怨在先，故师曹有此报复。但在 《史记》中，司马迁虽然同样讲述了献

公构怨师曹之事，但到饮酒歌诗的部分，他既未取 《左传》中太师请辞的细节，更

将 “公使歌之，遂诵之”删略为 “乃歌之”，两处体现师曹主动报复的细节都未得保

留，这就使得 《史记》关于献公构怨于师曹的铺叙和补叙变得冗余而令人困惑———

在其叙述中，师曹所有的行为都是听命于献公的，我们至多只能说他缺少独立的判

断力，未能主动劝阻君主构怨大臣的鲁莽行为，但对于一个乐师而言，这一要求不

是太高了吗？以情理而言，即便献公与师曹之间没有私怨，师曹也没有足够的理由

要公然违背君令，让自己陷入险境。我们知道，尽管 “歌”与 “诵”可以互训、连

用，但此二字 “通言则同，析言则异”，对于 《诗》三百的表演而言，“歌”与 “诵”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前者由乐师配乐歌唱，后者则多由瞽者朗诵，两者承

担着不同的仪式功能，《左传》中 “公使歌之，遂诵之”的叙述是典型的 “析言则

异”，而司马迁似乎并未体察这里的微妙差异，故径以 “乃歌之”统言师曹之行。由

于司马迁未能充分把握其所据文本的内在细节，遂导致经其改笔后的文本存在冗余

和令人费解之处。

第四类是同一史事前后褒贬不一，遂致叙述脱节。作为有志于 “贤贤贱不肖”

的文本，《史记》对于人物褒贬的把握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注意到，《史记》

中存在叙事部分与 “太史公曰”对于同一人物或事件的价值取向前后矛盾的现象。

作为史书，传文与史论部分当然可以持不同的立场，但从叙事学层面来说，无论传

文与史论的立场是否一致，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两者之间都应呈现出一种互文性

的对应关系，例如在 《苏秦列传》的传文中，司马迁叙述了苏秦善权变而死的过程，

颇持讥讽之立场，而在 “太史公曰”部分，则言 “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 之，

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

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② 这里史论

正是针对其传文部分时人对苏秦的嘲弄而作出的反向立论。史论的立场虽与传文不

同，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是，在 《史记》的部分篇次中，传文与史论

之间完全脱节，史论成为游离于全篇之外的异质性成分。例如 《宋微子世家》中宣

公、穆公让国一事：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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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穆公

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

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

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

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①
司马迁这一叙述基本依据 《左传·隐公三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穆公让国之

辞，亦可见于 《左传》，至于宣公让国之辞，则不见于 《左传》，与 《公羊传》所录

宣公之辞也完全不合，② 从行文上看，很可能是司马迁根据 《左传》中 “先君舍与

夷而立寡人”句敷衍而成。从 “天下通义也”、“和亦三让而受之”这些司马迁构拟

的言辞、细节中，我们颇可体会宣公让国的大义凛然，而在这段叙述之后，司马迁

特意钞录 《左传》“君子”之辞，明确对宣公之大义表示赞赏。行文至此，虽然部分

叙述也许没有史料依据，但从叙事学层面看，可以说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有趣的是，

在全篇最后的 “太史公曰”部分，当司马迁再次提及宣公让国一事时，却完全换了

一幅面孔，指出 “《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③ 认

为宣公让国破坏了嫡长子继 承 制，是 造 成 宋 国 诸 公 子 之 乱 的 祸 端。这 里 的 《春 秋》
系指 《春秋公羊传》，其在这一问题上与传文所据 《左传》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司

马迁当然可以在文本中同时引述两种不同的立场，但从叙事学层面论，则不宜采用

这种没有任何转折或承接修辞的方式生硬拼接。熟悉 《史记》与 《左传》文本关系

的读者固然知道司马迁所谓 “君子”系指 《左传》中的 “君子”，但对于不了解这一

背景的读者来说，仅凭 《史记》自身的叙述，我们既无法理解 “太史公曰”中对于

宋宣公的批评是出于何种立场，也无法理解何以被司马迁称为 “君子”的论者却作

出了一个似乎并不高明的肤浅判断。

这种前后异辞造成的文本脱节也出现在同篇对宋襄公形象的塑造上。在宋楚泓

之战的叙述中，司马迁指出襄公贻误战机以致溃败的行为令 “国人皆怨公”，而作为

贤臣的子鱼更谏言： “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而耳，又何战

为？”④ 完全采用 《左传》的叙述立场，认为宋襄公是妇人之仁。但在 “太史公曰”

部分，司马迁又言 “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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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３８，第１９４８页。
《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载宋宣公让国之辞：“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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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司马迁会有意弃 《公羊》之 说 而 另 据 他 书，故 此 处 应 是 司 马 迁 疏 于 征 引 《公

羊传》，故度其情而造辞。（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２０４页）
《史记》卷３８，第１９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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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之有礼也。”① 改持公羊家立场，褒襄公之守礼。从叙事学层面来看，司马迁此处

所言 “君子”自宜在传文中有所指涉，故司马贞 《索隐》即认为：“襄公临大事不忘

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之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故太史

公褒而述之，故 云 褒 之 也。”② 将 “君 子 或 以 为 多”之 “多”理 解 为 “多 余”，将

“君子”理解为子鱼、国人之流，以为他们悯宋襄之行不合时宜，故不愿 “嘉”美其

“盛德”。殊不知这里的 “多”自是 “大、美”之意，“君子”亦非通常引自 《左传》

的 “君子”，而是 《公羊传》中的 “君子”：“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

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也。”③ 司马贞对于 “太史公曰”

的误解固然可以归罪于他未能参读 《公羊传》，但平心而论，司马迁前后褒贬不一，

且在行文中完全脱节的叙、论方式也是引起司马贞误解的重要原因。这样令人困惑

的文本，自然是处于 “失控”状态的。

二、《史记》衍生型文本的生成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所举个案中，司马迁对于文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时

他对于文本完全 “失控”，例如瞽叟欲杀舜、师曹诵 《巧言》诸例，他显然没有注意

到这些重复、误读、失实的内容，假设他注意到了，相信这些错误都 可 得 以 纠 正。

但也有时，他注意到所据文本存在叙事上的 “疏漏”，试图对其加以弥缝，并认为自

己在此过程中控制了文本，但实际上文本仍处于失控的状态，例如公子斑鞭荦、庆

父哀姜私通诸例。在这些个案中，面对难以理解的文本，司马迁的 “弥缝”并非基

于浪漫的文学想象，而是为了完成叙述、构建文本的被动之举。不过，从效果上看，

这些 “弥缝”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 《史记》的 “文学性”。

不过，《史记》中的另外一些个案显示，司马迁的 “弥缝”常常又是有意为之

的。面对文本，司马迁尝试彻底掌控他们，“其文则史”、“其意则丘窃取之”，④ 公

羊学对于 孔 子 “作 《春 秋》”⑤ 这 一 文 本 书 写 方 式 的 强 调 以 及 司 马 迁 “继 《春

秋》”⑥ 的志向赋予其 “控 制 文 本”的 行 为 一 种 合 法 性 乃 至 神 圣 性，使 得 他 敢 于、

甚至乐于对既有文本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造，生成新的衍生型文本。我们可将其概括

为四种基本方式：

首先是改笔，例如 《五帝本纪》中关于舜嗣位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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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 “天也！”夫而后之

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①

这段材料又见于 《孟子·万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 “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曰：“……尧崩，三年之丧毕，舜

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

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②

《史记·孟子列传》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

书而叹也。”③ 由是 知 司 马 迁 尝 读 《孟 子》，而 《五 帝 本 纪》中 的 这 段 记 述 既 然 与

《孟子》存在高度相关性，则我们有理由推定，《万章》篇这段内容正是司马迁所据

史源。不过，从 《万章》篇的叙述来看，自 “尧崩”至 “践天子位焉”并不是一段

独立的文本，而是紧承上文：万章向孟子请教尧何以以天下与舜，而孟子从根本上

反对 “以天下与人”之说，而是强调 “天命论”，认为尧只是向天推荐舜，真正授命

于舜者不是尧而是天，故万章继而请教 “天”如何授命于舜，于是孟子先以 “使之

主祭”和 “使之主事”统论 “天受之”与 “民受之”之意，继而结合舜的具体经历，

指出其相尧二十八载，非人力所能及，自有天命蕴于其中。又言尧崩后，舜避位而

诸侯朝觐、狱讼、讴歌皆之舜，由此得出结论 “故曰天也”。此 “故曰”二字远承前

文 “曰：天与之。”且与上文先后两次出现的 “故曰”体例相同，都是孟子总结陈词

的引语。简言之，自 “舜相尧”至 “故曰天也”是一段逻辑严密、语气贯通的论述，
《五帝本纪》系截取 《万章》篇 “尧崩”以下数句援为己用，这一结论当无大谬。

然而有趣的是，司马迁的叙述与 《万章》篇存在一处关键差异，即 《万章》中

“故曰天也”句在 《五帝本纪》中作 “舜曰：天也！”而前文已言， “故曰”是 《万

章》中孟子总结陈词之引语，且这里 “故曰天也”显然是对上文论述的总结，因此，

从文本内部的语意关系来看，《万章》中的 “故曰天也”与上下文之间是一以贯之的

同质化关系，而 《五帝本纪》中的 “舜曰：天也！”则是经过改笔的异质性文本。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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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１，第３６页。案，“舜曰”句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修订本标点作：“舜曰 ‘天也

夫！’而后之中国……”。其以 “夫”字与 “天也”连读，固无不宜，然 考 虑 到 《五 帝

本纪》此段全据 《孟子·万 章》改 写，故 其 标 点 有 必 要 考 虑 《万 章》篇 原 有 句 意。今

核 《万章》，此处作 “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其 “夫”字显与下句连读，《五帝本

纪》之 “夫”字既从 《万章》此句而来，则其自宜从下句连读。
焦循：《孟子正义》卷１９，第６４３页。
《史记》卷７４，第２８３３页。



嗣位的这段文本在 《万章》中原本承担论据的功能，而司马迁将其截取，并赋予其

叙事的功能，而在他的叙事语境中，显然无法容纳 “故曰”这样的总结式话语，而

“天”作为 《万章》中讨论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在 《五帝本纪》中则仍可承担其权力

来源的功能，因此，司马迁改 “故”为 “舜”，圆融地将孟子 “天也”这一核心理念

归诸舜本人之口。相对于上一部分所举 “文本失控”之例，这里司马迁成功掌控了

这段文本，若无 《孟子》为对照，读者实在无法发现其内在异质性。从文学叙事的

层面来看，这一改笔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其次是留白。仍以 《五帝本纪》为例，据司马迁在 “太史公曰”中介绍，这一

部分的基本史料来源是 《五帝德》和 《帝系》，这两部文献都见于今本 《大戴礼记》，

将两者比对后我们发现，在黄帝、颛顼、帝喾三人的记述中，分别有一段文字见于

《大戴礼记》本 《五帝德》，而不见于 《史记》：

黄帝黼黻衣
獉獉獉獉獉

，大带
獉獉

，黼裳
獉獉

，乘龙扆云
獉獉獉獉

，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

说，存亡之难。

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乘 龙 而 至 四 海
獉獉獉獉獉獉

，北至于幽陵，

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帝喾）春夏乘龙
獉獉獉獉

，秋冬乘马
獉獉獉獉

，黄黼黻衣
獉獉獉獉

，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

所至，莫不从顺。①

为什么关于三帝服色、乘舆的记载不见于 《史记》呢？② 若将其简单解释为司马迁

所据 《五帝德》的残缺，恐怕过于随意。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司马迁认为

这三帝 “乘龙”之说太过离奇，是所谓 “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者，所以，

本着 “择其言尤雅者”的钞录原则，尽管颛顼一节中 “北至于幽陵”四句因此显得颇

为突兀，但为了符合其著述原则，司马迁还是有意刊落了这三节文字。我们知道，在

中国传统绘画中，“留白”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虽然不着一笔，但那空缺的部分

恰体现了画家精巧的构思，并与着笔之处形成有效的呼应。在笔者看来，司马迁这里

的删节就如同绘画中的 “留白”，在取舍之间体现了司马迁的匠心独运。设想，如果

没有 《大戴礼记·五帝德》中的这段文字，司马迁的这一细微的删改是几乎难以被发

现的，而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则我们对于他著述的原则便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

还有一例见于 《五帝本纪》中关于瞽叟、象合谋杀舜一事的记载：

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

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

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 “本谋者象。”象

·６７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７页。
具体考辨可参见程苏东： 《写 钞 本 时 代 异 质 性 文 本 的 发 现 与 研 究》， 《北 京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

乃止舜宫居，鼓 其 琴。舜 往 见 之。象 鄂 不 怿，曰： “我 思 舜 正 郁 陶！”舜 曰：

“然，尔其庶矣！”①

这段材料又见于 《孟子·万章》：

万章曰：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 而 揜 之。象

曰： ‘谟 盖 都 君 咸 我 绩。牛 羊，父 母；仓 廪，父 母。干 戈，朕；琴，朕；弤，

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

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②

比较 《史记》与 《孟子》中关于瞽叟、象瓜分舜财产的部分，会发现 《孟子》所列

财产包括 牛 羊、仓 廪、干 戈、琴、弤 和 二 嫂，而 《史 记》所 列 则 少 了 “干 戈”与

“弤”两项。这一差异当然可以解释为司马迁所见 《孟子》与今本之间的异文，或者

认为司马迁另有所据，但如果实事求是地立足于我们所能掌握的文本资料的话，我

们认为，司马迁这里可能是有意隐去干戈与弤两项财产，因为无论是就 《孟子》，还

是就 《史记》而言，这两项财产具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二者均无明确的财产来源。

在 《孟子》和 《史记》各自前文的叙述中，均记载尧赐舜二女、牛羊、仓廪与 琴，

故 《史记》所列四项财产都有清楚的来源，惟干戈与弤则在前文从未提及，只能理

解为舜所自备。第二，此二者都是武器。在今日看来，即便舜确曾自 备 这 些 武 器，

也不足以说明他有什么特别的用心，但似乎在司马迁看来，这会导致后人对舜此时

“纯臣”形象的质疑———一个接受考验、等待嗣位的储君，似乎不应当 私 下 储 备 武

器。为了免却这样的嫌疑，司马迁援 《春秋》“讳笔”之例，隐去这两项财产，使其

文本中所列舜的所有财产都源于尧之赏赐，且不具有任何攻击性。若无 《孟子》之

参照，司马迁的这一删略亦可谓天衣无缝，而在 《孟子》的对比下，司马迁的 “文

本留白”又显得意味深长。

再次是补笔，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如 《宋微子世家》中微子亡去事：

于是微子 度 纣 终 不 可 谏，欲 死 之，及 去，未 能 自 决，乃 问 于 太 师、少 师

曰：……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菑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

陋淫 神 祇 之 祀。今 诚 得 治 国，国 治 身 死 不 恨。为 死，终 不 得 治，不 如 去。”

遂亡。③

这段文字所据为 《尚书·微子》：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

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 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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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

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

于先王，我不顾行遁。”①

不过，《史记》自 “今诚”以下数语于 《尚书》无据，中井积德认为 “‘今诚’以下

数句，与上文不相肖，盖太史公择取书意而自言之也”。② 其说大抵可采信。上文所

举 《宋微子世家》中宣公让国之辞，也可视为补笔之例。司马迁的补笔大多是为了

使其传文细节更为丰满，人物形象更为突出，故虽于史无据，却契合情理，是其文

学想象力得以驰骋的重要空间。

最后是缀合。例如 《宋微子世家》中南宫万弑君事：

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

年秋，愍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愍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

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愍公于蒙泽。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

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因 杀 太 宰 华 督，乃 更 立 公 子 游 为 君。诸 公 子 奔 萧，

公子御说奔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

宋新君游而立愍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奔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

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③

这段叙述主要取材于 《左传》庄公十一年、十二 年 的 相 关 记 载，④ 但 比 较 《史 记》

与 《左传》，可以发现，仇牧这一形象在 《左传》中并无特别着墨，他只是不幸撞见

南宫万，因此被 “批而杀之”，但在 《史记》中，仇牧主动 “以兵造公门”，显然是

忠臣勇士的形象，而这一细节来自 《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二年》：

万怒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

臂扌杀 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⑤

在 《十二诸侯年表》中，司马迁再次强调 “万杀君，仇牧有义”，⑥ 足证 《春秋》公

羊学对于仇牧之义的褒扬深刻影响了司马迁。因此，虽然他主要依据 《左传》叙述

这一事件，但在仇牧出场与牺牲过程的叙述中，则将 《公羊传》之文加以缀合，构

建出一个更具细节，也更能体现善、恶之别的新文本。

至少通过上述四种处理方法，作为 “钞者”的司马迁成功驾驭了多元的史料来

源，其生成文本的异质性已经最大可能地被抹平，若不是借助与其史料来源的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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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改笔之处大多已难以辨识。如果没有高超的文学才能，这种整合工作是难

以实现的，而我们讨论 《史记》的 “文学性”成就，自然不应忽略其整合异质性文

本的细致用心和丰富手法。

三、选择性失语的文学批评与 《史记》“文学性”论题反思

对于 《史记》衍生型文本的文本来源及其编纂方式，史学界早已展开了丰富的

研究，《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司马迁据 《左氏》、《国语》，采 《世本》、《战国

策》，述 《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

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① 已经注意到 《史记》“原生文本”与 “衍生

型文本”在叙事完整性上的高下之分。此后，三家注在不同程度上都对 《史记》的

文本依据及其纂合方式有所关注，② 而崔述 《史记探源》可以说是运用传统史学方

法对 《史记》的文本来源进行系统化梳理的集大成之作。近年来，史学界对于 《史

记》的历史编纂学研究愈加深入，日本学者藤田胜久的 《〈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细

致分析了司马迁如何运用零碎而异说纷呈的战国文献来实现他的历史书写。这些基

于史源学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都充分揭示了 《史记》衍生型文本复杂的文本来源和

未能尽善的内在扞格。

不过，也许是受到学科划分的限制，史学界对于 《史记》中衍生型文本的研究

始终未能引入文学研究的视角，而另一方面，关于 《史记》文学性的研究却历来是

文学评点与文学史研究的重头戏。自中唐古文运动以来，《史记》便被奉为古文之典

范，这一经典化的过程至明清臻于极盛，在 《史记》的文学评点与研究史上，学者

几乎对所有可能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据张新科等主编的 《史记研究资料萃编》统计，

举凡 《史记》的想象与虚构、抒情特征、悲剧特征、讽刺艺术、语言艺术、写人艺

术、心理描写、场面描写、互见法等等，都有非常充分的研究，而对于司马迁行文

之谨严，明清时期的文学评点更是推崇有加。③ 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与叙述接续

了这一传统，学者对于诸如 《史记》文本的虚构性、想象性成分亦不再讳言，甚至

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有效的叙 述 方 式，如 杜 润 德 即 特 别 关 注 《史 记》的 “历 史 小 说”

风格。④ 然而，对于 《史记》文本层面存在的 “失控”现象，以及司马迁通过改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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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补笔、缀合等方式控制文本的书写方式，文学研究者默契地采取了 “选择性

失语”的应对方式———他们大多只关注那些叙述流畅、行文谨严的 “优秀篇章”，而

对于存在疏漏、错置、重复、矛盾、脱节的篇章则不予置评，或者将其一概归因于

文本传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谬；同时，他们显然更关注司马迁 “独立创作”的那些文

本，而认为其译写、杂纂而成的 “依赖性文本”在文学性上无甚价值，不必深 究。

这些也许可以视作 “为贤者讳”的良苦用心，但站在文本生成研究的立场来看，我

们不禁要反思，这种选择性的研究真的能够触及 《史记》“文学性”的内在本质与生

成机制吗？《史记》的 “文本控制”和 “文本失控”现象真的不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

吗？如若不然，那么我们又可以从哪些层面来认识以 《史记》为代表的大量 “衍生

型文本”的文学研究价值呢？下面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作为具有多元史源的异质性文本，《史记》的文学性肇端于司马迁对于叙

事完整性与系统性的高度追求，而实现于他面对既有史源时弥合其矛盾、裂痕的书

写方式中。尽力还原这一书写过程，是我们对 《史记》的文学成就进行评估的前提。

我们知道，司马迁所据史源大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史料”，这里面有 《诗经》、
《尚书》等早期王教经典，有 《公羊传》、《左传》、《五帝德》等经传说记，还有 《帝

系》等谱牒性文献，《孟子》、《韩非子》等说理性论著，《论语》、《国语》等 “语”

类文献和 《吕氏春秋》等杂纂 性 知 识 总 汇。这 些 文 本 具 有 不 同 的 功 能 与 语 言 风 格，

即从时间上说，他们对于史事的记载有的精细到时、日、月，有的则完全架空，难

以断限。司马迁一方面不回避其史料来源的多元性及其内在矛盾，例如在 《殷本纪》

开头述及伊尹事汤的故事时，他以 “或 曰”的 形 式 举 出 两 种 异 说，① 但 另 一 方 面，

他又力求将这些多元的异质性文本加以整合，形成统一的文本叙事。从 《太史公自

序》可以看出，他对 于 自 己 的 文 本 书 写 事 业 抱 有 两 方 面 的 认 识：其 一 是 “继 《春

秋》”，其二是 “述故事，整齐其世传”。② 就第二点来说，已然意味着要将碎片化

的文本 “整齐”化，也就是要提供一个个 “完整的叙事”。而对于司马迁更为看重的

第一点，他对于 《春秋》的理解立足于公羊学传统，是所谓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 非，定 犹 豫，善 善 恶 恶，贤 贤 贱 不 肖，存 亡 国，继 绝 世，

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③ 按照公羊学理论，孔子通过 “作 《春秋》”的方式构

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历史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王 鲁、亲 周、故 殷、黜 夏，
“鲁愈微而 《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 《春秋》之文益治”，④ 现实中的亡国之

君仍可享受君主的尊荣，而现实中称王的诸侯却无法得到文本的加冕。至于实现这

一文本秩序的方式，正是对于文本的精密控制。对于 《春秋》公羊学来说，此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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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例”，而对于司马迁来说，就是 “完整的叙事”。换言之，司马迁一旦希望其文本

具有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价值评判功能，就要求其文本中所有的叙事都处

于某种因果逻辑之中，所有的人物都处在某种可辨识的人际关系和历史情境之中。

而为了构建一个完整且符合其价值理念的文本世界，司马迁必须充分调动其想象力

和语言组织能力，审慎而艺术性地处理其所见多元文本之间的分歧，弥合其所见零

散文本之间的裂缝，并使其所援文本的语言风格、逻辑符合 《史记》这一新文本环

境的需要，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就是用改笔、补笔、留白、缀合、译写等各种

方式来掩盖多元文本之间的歧异和裂缝。尽管这些掩盖的行为会影响史料的真实度，

但却实现了文本内在秩序的构建。这与后世小说家 “向壁虚构”的原生文本书写方

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司马迁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那么，对其作品文

学性的任何评价终究都不免 要 隔 一 层。事 实 上，传 统 的 文 学 评 点 之 所 以 对 《史 记》

文本中的疏漏讳莫如深，正是因为缺少对这一书写方式之复杂性的 “理解之同情”：

个人阅读的失误、所据文本的错谬以及对文本异质性的轻视，上述阻碍中的任何一

种都会造成文本的 “失控”。不过，我们需要知道，这些 “失控”是在司马迁追求叙

事完整性的道路上发生的，是伴随着 《史记》 “文学性”的生成而难免出现的 “意

外”。因此，无论是这些 “失控”的个案，还是那些成功控制文本的个案，都应成为

《史记》文学性研究的切入点，而那些鲜见的 “失控”型个案尤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司马迁尝试努力的方向———它们不仅具有史源学和历史编纂学的价值，也具有叙事

学研究的价值。
（二）就 文 章 学 与 书 籍 史 层 面 而 言，战 国 秦 汉 时 期 是 文 本 流 通 的 基 本 单 元 从

“篇”到 “书”逐渐转变的过程，也是文体观念逐渐清晰、各文体风格逐渐塑形的过

程，而在此过程中，大量衍生型文本的出现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通过对

于这批文本生成方式的类型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本在 “章”、“篇”与 “书”

等不同层面的意义生成方式，并循此对于早期著述方式与传统的形成、文体观念的

生成等文学史问题产生新的认识。

余嘉锡先生在 《古书通例》中已经指出，先秦古籍多以 “篇”别行者，① 而新

见的出土文献更丰富了我们对于战国文本实际流通方式的认识。结合传世与出土文

献，我们可以将战国秦汉文本划分为三个文本层级：“章”、“篇”与 “书”。这其中

最基础的单元是 “章”，它们在简帛文献中大多以墨钉、墨点作为分隔符，因此从文

本形态上看是无法进一步细分的最小文本单元。从内容上说，它们也是基础性的独

立语义单元，承担叙事或说理的功能。“章”的长短非常悬殊，《老子》中一章可以

不过数字，而 《孟子》中最长的章可达千字以上，出土文献中有一些篇什通篇不见

分章标识，如郭店简 《尊德义》、《成之闻之》、《性自命出》等，以一章而成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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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９３页。



篇幅不短，可见 “章”在形式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①

在 “章”的层级之上则是 “篇”，它们在书写方式上大多以单独提行、尾简留白

来显示其独立性，也有与上、下篇连书而以钩识、短横、墨钉等相区隔者，如上博

简 《孔子诗论》与 《子羔》两篇、《庄王既成》和 《申公臣灵王》两篇，以及马王堆

帛书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 《十六经》所含十六篇，都是连书不提行，而以墨

钉区隔的例子。“篇”的篇幅相差也可以很大，多者可以包含数十章几千言，短者亦

可不分章而仅数十言，如郭店简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等。此外，“篇”大

多拥有题名，在竹简中多书于简背，如上博简中 《子羔》、《容成氏》等，在帛书中

则以上下文留白的方式书于行中，如马王堆帛书中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所见各

篇。“篇”还是章数、字数统计的基本单位，例如郭店简 《缁衣》篇尾署 “二十又

三”，是全篇章数；马王堆帛书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 《称》篇尾署 “《称》千六

百”，《道原》篇尾署 “《道原》四百六十四”，则是全篇字数，这些数字标示出文本

的完整性，也显示出 “篇”是真正进入文本流通环节的最小单位。

而 “篇”之上的单元则是 “书”了。例如北大简 《老子》明确包括 《老子上经》

与 《老子下经》两篇，各有篇题书于简背，其相连即构成 《老子》其 “书”。又如马

王堆帛书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 《十六经》，也可视为由十六篇各自题名的文本结

合而成的 “书”，其文末署 “十六经凡四千六□□六”，加一 “凡”字总括，似也意

味着其所包含的是十六个相对独立的文本单元。

总之，在书写文本的传统中，“章”需依附于 “篇”而得以流传，即便是收录零

散语录的郭店简 《语丛》四 篇，也 是 以 篇 内 分 章 的 形 式 进 行 书 写，这 显 示 出 “章”

在战国时期并不具有可独立流传的文本地位，而从传世文献的情况看来，章的这种

“附庸”地位在西汉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汉书·艺文志》所录文本的基本计数单位

是 “篇”或 “卷”，很显然，随着 “书”作为文本流通主体形式的确立，“篇”已经

逐渐下移为依托于 “书”的二级文本单元，而 “章”的独立性自然也就更加削弱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章”在流通中不具有独立性，但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

它却是最为基础的：无论文本的层级如何复杂，所有文本都必须以 “章”为其基本

构成单位，而 “章”不仅在其内容上是构成文本的基本单位，而且其自身组合方式、

排列次序的变化，也会直接造成整体文本意义的变化，在这一方面，郭店简、上博

简 《缁衣》篇与传世本 《缁衣》篇的章次差异、郭店简、马王堆帛书、北大简 《老

子》分章、章次的差异，已经充分展现了 “章”无疑是战国秦汉时期最为活跃的文

本单元，是我们理解文本构成、乃至文体构成最基本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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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较特别的是 郭 店 简 《语 丛》四 篇 的 书 写 方 式。此 四 篇 各 简 所 书 语 录 皆 以 章 为 单 位，
每章均单独提行、尾简留白，与一般文本中 “篇”的书写体例相同。但 《语丛》所用

简的长度较一般简为短，未知是否因此成为特例。



而在这个层面上，衍生型文本的独特研究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以 《史记》为例，

这部书由一百三十个独立的 “篇”组成，而其各篇在形式上虽未分章，但其中衍生

型文本的部分事实上正是通过对大量先秦、秦汉文本中 “章”的择取、剪裁、改笔、

移植、缀合、译写而形成的。前文所举 《宋微子世家》中南宫万弑君事，就是司马

迁根据 《左传·庄公十一年》、《左传·庄公十二年》与 《公羊传·庄公十二年》三

章内容缀合而成的。而如果我们将视角扩大到 《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韩诗外

传》、《大戴礼记》、《礼记》、《说苑》、《新序》、《汉书》、《春秋繁露》、《孔子家语》、
《孔丛子》等秦汉时期的大量 衍 生 型 文 本 中，我 们 可 以 发 现，通 过 对 于 先 秦 文 本 中

“章”的改笔、移植、缀合、误读、删略，汉人重建了大量具有丰富表现力的 “章”，

并利用这些新生成的 “章”构建出一系列的语篇、著作，对于汉人来说，这是一种

颇为流行而有效的著述方式。而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但可以摆脱此前仅从辨伪学

视角对 《春秋繁露》、《孔子家语》等疑伪文本展开考证的传统研究范式，更可借助

对汉人篇、章改造方式的类型学研究，讨论他们如何通过文本功能的转变，实现文

体风格的差异化塑造———一个核心故事在经传、史书、子书 等 不 同 文 体 中 出 现 时，

它的面貌总要经过微妙的调整，以适应新文本功能的要求，这不正是文体风格得以

形成并走向自觉化的契机吗？

（三）关于 “文本控制”和 “文本失控”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要求我们重新思

考 “文本生成者”与 “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在方法论层面拓展古代文学微

观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文学研究素来看重文本生成者与文本之间的密切关系，《孟子》所倡 “知人

论世”的阅读方式就突出了 “作者”在文本阅读中的主导性作用。传统的文学理论

认为作者创造文本，因此，一方面，对于作者生平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对于文本内容

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通过对于文本的阅读，又可以再现作者的内在思想与情绪

变化，从而加深我们对于 “作者”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与 “作品”互相

塑造，形成文学史的传统叙事。然而近年来，随着对早期文本生成过程复杂性认识

的深入，“作者”与 “文本”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开始受到质疑。宇文所安在 《中国

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讨论了 “作者”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生成过程，并通过

对一些佚名文本如何获得 “作者”的过程的探讨，指出 “作者”对于古典诗歌的阅

读与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与传统观念将 “作者”视为文本的当然生成者不同，他

更强调 “作者”在文本解读中的 “系统性功能”：“如果没有作者充斥的文化叙事作

为语境，很多诗歌文本就变得不可读。”① 柯马丁在 《孔子：汉代作者》一文中则通

过对汉儒如何塑造 “孔子作 《春秋》”这一观念的考察，指出 “作者形象在赋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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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

２６３页。



本某种意义的同时，也阻碍文本生成其它意义”。① 换言之，“作者”虽然可以帮助

我们丰富对文本的理解，但他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于文本产生其他认识的可能。这

些论述基于西方学术界自罗兰·巴特于１９６８年宣告 “作者之死”以来的学术史背

景，是试图以 “文本”取代 “作者”在文学史研究中占据主体性地位的一种努力。

对应战国秦汉时期的文本，宇文所安与柯马丁所论没有 “作者”的文本，很大

程度上正是前文所言流动于不同篇什、著作中那些形态大同小异的 “章”。它们无法

归属于某一个确定的作者名下，它们的流传也不依赖作者的声望：它们所要表达的

含义已经完全呈现在文本自身之中了。但笔者要强调的是，一旦有人尝试将这些无

主的 “章”整合成 “篇”乃至 “书”，文本生成者的主体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作

者”（或 “钞者”）的幽灵就会再次笼罩文本。对于公羊学而言，“孔子作 《春秋》”

的论题之所以无比重要，就是因为如果不将孔子视为 “作者”，《春秋》就无法成为

一部体例谨严、微言大义的 “圣经”，而只能是令人不忍卒读的 “断烂朝报”。这提

醒我们，虽然我们不可 以 再 简 单 地 使 用 “作 者”这 样 的 概 念 来 指 称 类 似 司 马 迁 与

《史记》中的衍生型文本之 间 的 关 系，但 作 为 文 本 的 生 成 者，或 者 我 们 称 之 为 “钞

者”，他们自身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于文本的 “控制”方式仍然是格外重要的：在中国

早期文本的研究中，“生成者”仍然是文本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主导性角色，对他们

社会角色、表达诉求、书写方式的探讨，仍将是我们对衍生型文本展开研究的基本

方法。而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进一步发现，对于衍生型文本的生成者而言，在文

本生成的过程中，他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文本的物质载体、书写方式、既有文

本可能存在的多歧语义指向、既有文本隐秘的深层结构等，都可能阻隔他在文本中

贯彻自己的表达诉求。因此，认清 “文本生成者”与 “文本”之间存在的这些阻隔，

不仅对我们判定文本生成者的真实表达意图具有重要的帮助，而且本身更是我们开

展 “衍生型文本”研究的理论前提。②

总之，上述所有研究目标的实现，都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层结构中

去探求其内在的逻辑性或异质性，更要充分注重具有互见关系的类型文本之间的比

读，这也就是我们所谓 “古代文学微观研究”的题中之义了。

〔责任编辑：李　琳　责任编审：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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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柯马丁：《孔子：汉代作者》，王能宪等编：《从游集：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１３２页。
“衍生型文本”研究在方法层面受到的质疑，主要是研究者常常难以举出 “实证”来证

明文本中的增 删、改 笔 是 出 于 “钞 者”之 手 而 非 后 世 写 刻 工。关 于 这 一 问 题 的 思 考，
参见程苏东：《激活 “衍生型文本”的文学性》，《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
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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